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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函
地址：653001雲林縣口湖鄉湖東村中正路1
段118號
承辦人：楊坤仁
電話：05-7892001
傳真：05-7891925
電子信箱：yl690000017@mail.yunlin.
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竹塘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口鄉民字第1110300343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1YC02257_1_20164539099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鄉口湖公墓(本鄉崇文段571地號內)無主骨骸認領

公告、現場照片等資料各1份，請惠予協助公告週知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辦理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、全國各鄉鎮市區公所(雲林縣口湖鄉公所除外)
副本：本所民政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DO1110010057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9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
















